
河南省出台土壤污染防治条例操作实亮点多

近期，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对外发布消息，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通过了《河南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简称：条例），条例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开始实施。据省土壤处处长刘书强介绍，《条例》贯彻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了党

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重大决策部署，丰富了该省污染防治法

律制度的内容，为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深入打好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筑牢了法治根基。

《条例》共 7 章 69 条。《条例》紧紧结合本省实际，总结固化近几年土壤污染防治的

实践经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进行了细化、拓展和完善。通过对《条例》

细心梳理解读，主要体现 5 大特点。

细化了相关防治责任。一是拓展增加 11 处相关部门土壤污染防治具体职责。二是增加

乡（镇）村（居委会）责任，把土壤污染防治落实到了末端。三是细化建设用地管理部门责

任，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法负责被污染建设用地风险管控和修复活动的监管以及治理与修复

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负责被污染建设用地征收、出让、收回、

转让、规划许可等环节的监管。

加强了农用地管理。《条例》第 31 条，增加建立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预警制度，最大

限度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确保河南省粮食安全。按照土壤污染防治法要求对农用地实施分

类管理的基础上，要求由农业农村部门牵头建立省、市、县三级预警体系，以污染高风险区

域耕地土壤为重点，每年布设土壤与农产品协同监测点位，按照“监测-预判-处置”的思路，

精准管控耕地土壤环境风险。

创新了建设用地管理。《条例》第 53 条，加强部门联动监管和信息共享，创新被污染

建设用地信息与国土空间规划比对管理，从规划源头管控建设用地风险。全省在落实名录制

度管理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把受污染的建设用地与土地利用规划结合起来，要求将规划区内

被污染建设用地标绘在国土空间规划中，这样可以关口前移，通过规划合理确定或调整土地

用途 ，自然资源部门在土地开发利用时对受污染建设用地情况全部掌握，不经名录管理不

予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确保土地安全利用、集约利用。

突出了预防为主原则。一是细化明确新改扩建项目土壤污染防渗要求，有色金属冶炼等

建设项目对建设厂区进行防渗处理，新建、改建、扩建加油站、储油库项目落实防渗处理要

求。二是细化明确未污染土壤保护。加强对纳入耕地后备资源的未利用地保护，定期开展巡

查；对拟开发为农用地的，应当组织开展土壤环境质量评估，不符合相应标准的不得种植可

食用农产品。另外，严禁向荒草地、滩涂、盐碱地、沼泽地等非法排污、倾倒有毒有害物质。

加大了监督保障力度。一是细化四种土壤污染防治不力约谈情形，并明确对六种情形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压实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责任。二

是明确建立省级土壤污染防治专项基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完善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相

结合的多元化资金投入与保障机制。三是增加 1个法律责任，对新建、改建、扩建有色金属

选矿、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危险废物处理处置等项目，未

对建设厂区进行防渗处理，或者新建、改建、扩建加油站和储油库项目，未对地下油罐设施

进行防渗处理的，予以处罚。



刘书强说：“土壤是人类的宝贵资源，是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的物质基础，一旦受到污染

将会给人民群众健康带来危害，社会各界应携起手来，共同做好土壤污染防治，真正让人民

群众“吃得放心”“住得安心”，为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河南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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